北京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

开工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水务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相关行业、北京市有关规定，为进一步落实《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52号）、《关于水利工程开工审批取消后加强后续监管工作的通知》，推进水利工程开工阶段各项规定的落实，规范开工备案程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的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实行开工备案制度。

本市水利工程按照“谁监管、谁备案”的原则进行开工备案管理。市级立项的水利工程开工备案，由市水务局受理。区级水利工程开工备案，由区水务局受理。
水利工程具备以下开工条件后，项目法人自主决定工程开工。

   （一）项目法人已设立；

（二）项目初步设计已批准；

（三）建设资金已落实；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已进行审查且满足开工需要；

（五）按照招投标相关规定选定了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并签订了合同；

（六）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手续已办理完成；

（七）工程阶段验收、竣工验收主持单位已明确；

（八）主要设备和材料已落实来源；

（九）施工准备、征地拆迁工作能够满足主体工程开工需要；

 （十）法律、法规及水利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开工条件。
四、工程开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项目法人应将开工情况报相应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五、水利工程分多个标段实施的，在办理开工备案时应按本通知第六条规定提交至少一个标段的相关材料，待其余标段进场施工15日内将相关材料补充完善。
六、项目法人办理开工备案手续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北京市水利工程开工备案表；

（二）项目法人组建、项目法人管理机构组建文件；　

（三）质量监督注册登记表；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五）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

（六）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

（七）施工准备和征地移民工作满足主体工程开工的相关文件；

（八）工程建设项目（标段）工伤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九）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银行印鉴（按工程项目设立，分标段提供）；

 （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分标段提供）；

（十一）北京市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服务合同；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概要备案表、建筑垃圾消纳备案表（如有）；

七、在建水利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项目法人应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按照规定做好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工程中止施工一年以上的，恢复施工前，应到原开工备案单位重新办理开工备案。

八、市、区两级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按照职责分工，在对参建单位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检查时，应同时对开工备案信息进行核查，发现工程开工后不按规定进行备案的或不具备开工条件的，应及时上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并书面通知项目法人立即整改。工程开工备案手续不符合规定的，不得进行法人验收质量核备，不得组织阶段验收和竣工验收。

九、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加强水利工程开工管理工作的通知》（京水务建管〔2016〕219号）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市水利工程开工备案表。

                            北京市水务局

                            2023年6月 日

